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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印发党的二十大期间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各市场监管所，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各有关单位：
现将《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印发党的二十大期间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附件1）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为贯彻落实《通知》要求，巩固新区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成果，消除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党的二十大期间的平安稳定，现就加强滨海新区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移动式压力容器、车载气瓶、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
1.自9月25日起至党的二十大闭幕期间，各移动式压力容器、车载气瓶、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以下简称“充装单位”）不得充装可能进京的特种设备（区市场监管局同意充装的除外）。
2.各充装单位要按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要求，对本单位的充装、使用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建立问题隐患台账，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形成闭环。同时以自我公开承诺（承诺书样式见《通知》中附件1）的方式依法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二、各移动式压力容器、车载气瓶使用单位
1.自9月25日起至党的二十大闭幕期间，各移动式压力容器、车载气瓶使用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在新区注册登记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无特殊需要不得进京；对确需进京的，应确认已办理使用登记手续、按期进行定期检验并在有效期内、按规定配备作业人员，并于进京前3个工作日内报告设备注册地市场监管部门。
2.各使用单位对使用的特种设备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对排查发现的事故隐患要建立台账，做到边查边改、即查即改，对于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方案于9月25日前全部完成整改，逾期未改的要停用设备进行整改。同时以自我公开承诺（承诺书样式见《通知》中附件2）的方式依法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三、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各市场监管所
（一）突出流动式特种设备进京管控
1.对辖区内相关充装单位（涉及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下同）、使用单位进行全面摸排，提前掌握可能进京的设备信息，将需进京的特种设备情况及时上报区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室。
2.向辖区内相关充装单位、使用单位（原塘沽、汉沽、大港区域LNG车载气瓶使用单位名单见附件2）发放安全告知书（附件3、附件4），进一步明确其安全主体责任。
3.继续开展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和使用单位专项检查“回头看”工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11月4日前，将自查表、检查记录表、检查项目表、指令书、整改报告、行政处罚资料等相关材料及“回头看”专项检查工作总结报送至区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室。
4.按照《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开展车用气瓶充装站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附件5），从即日起至10月底，采用“四不两直”、突击检查或暗访的方式对辖区车用气瓶充装站逐一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检查项目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市场监管总局57号令）的要求执行，并填写《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气瓶充装单位）》，10月30日前将检查情况报送至区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室。
（二）突出公共聚集场所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针对国庆节期间人员大规模出行、出游、聚集的特点，重点加强辖区车站、商场、展览馆、公园、游乐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内特种设备的检查工作，加强设备操作规程、日常巡查记录、维护保养记录、应急预案建立与演练记录等项目的检查工作，提升设备安全运行水平和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能力。
（三）突出大型游乐设施、场内旅游观光车安全保障
督促有关单位做好安全管理和设备的维护保养，及时处置特种设备突发事件，对需要在9月、10月进行定期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立即报检并尽快接受检验。突出对设备运营前试运行检查、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定期安全检查并记录的情况以及乘客束缚装置规范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发现存在严重隐患的特种设备坚决予以停止使用。
（四）强化应急值守，妥善处置突发事件
即日起至10月31日，认真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各类通讯工具的畅通，发现问题及时应对、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继续按原有方式，每日报送当日执法检查情况。
四、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要提高政治站位，体现检验检测的公益性、保障性，增强服务意识，规范检验检测行为，认真履行把关职责；对使用单位提前报检的公众聚集场所的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要优先安排检验；对检验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及时通知企业进行整改，重大问题立即按规定上报；同时，全力配合监察机构做好现场监督检查和企业隐患整改指导，为安全保障工作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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